
教務處公告 112/5/11 

南湖高中113學年度第二學期 學期補考(高三) 

「筆試、術科實作」應試須知、日程暨試場分配表         

【應試須知】 

為維護考場秩序、確保考生權益，請仔細閱讀並遵守下列應試須知。 

一、 補考名單、補考方式和內容：公告於校網最新消息，請同學自行留意。 

二、 應試衣著：校服(制服或運動服)，未穿著者扣 20 分。 

三、 應試證件：學生證。 

     1. 補辦學生證中，請攜帶「補辦證明」與「其他得以證明身份之證件 (該證件須有相片)」應試。 

       (若需補辦學生證，請於 5/19 前至註冊組申請補辦，補考當日 5/20、5/21 不受理申請。) 

   2.未攜帶「學生證」而以「其他得以證明身份之證件(該證件須有相片)」代替者，扣該科成績 5 分。 

   3.未攜帶任何證件資料者，扣該科成績 10 分。 

四、 入場時間：遲到五至十五分鐘扣該科成績 10 分；自考試時間起，遲到 15 分鐘以上者，該科不予記    

               分。請同學提早至考場查看座位，以免影響作答時間。 

五、 考試時間：各科除體育為 70 分鐘外，皆為五十分鐘，為避免影響其他同學進行補考，不得提早交卷。 

六、 試場規則：請同學遵守本校試場規則，若有違反依本校試場規則處理。 

七、 衝堂情況：若同學遇到「衝堂」情況，請事先告知教務處，將安排於教務處考試。 

【日程暨試場分配表】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日期 節次 時間 科目 應試地點 應試班級 人數 

5/20 

(二) 

2 0910-1000 

數學 

6大自習教室 

301~304 

20+3+12+37=7

2 

數學 305 

數學 306~308、310 

數學 309、311~314 

3 1010-1120 體育 5樓體育組 

303、304 

12+10+3=25 305、308 

310、313、314 

5 1300-1350 

高三歷史(科技、環境與藝

術) 

6樓大自習教室 

301-305 16 

流行歌Ｘ開口唱  1 

選修物理-電磁現象一、 

選修物理-電磁現象二與量

子現象 

306-314 65 

6 1400-1450 

空間資訊科技 

6樓大自習教室 

301-305 21 

選修生物 309、311-314 13 

微積分 310 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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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期 節次 時間 科目 應試地點 應試班級 人數 

5/21 

(三) 

2 0910-1000 

選修化學-化學反應與平衡

二、 

選修化學-有機化學與應用

科技 6樓大自習教室 

306~314 71 

民主政治與法律 301-305 9 

3 1010-1100 健康與護理 6樓大自習教室 
302~305、307~309、

311~314 
11+6+9=26 

4 1110-1200 全民國防教育 6樓大自習教室 302、305、307、308 8 


